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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 AB07 

項目名稱 北商學報出版審查作業 

承辦單位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

作業程序

說    明 

一、投稿稿件之形式審查：由主編分別檢視稿件之領域、字數、體例是否符合本

學報徵稿簡則，凡不符合者將逕予退回。 

二、稿件之實質審查：  

(一)稿件送請所屬領域之編輯委員依稿件領域推薦二位專家學者審查。 

(二)連絡二位審查人進行匿名審查。 

(三)審查人於期限內回覆審查意見(「接受」、「修正後接受」、「修正後

再審」、「不宜接受」等4種)。 

(四)綜合二位審查人意見，依「北商學報徵稿簡則-審查處理方式」處理。 

處理方式 
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

接受 修正後接受 修正後再審 不宜接受 

第
一
位
評
審
意
見 

接受 刊登 寄回修改 
寄回修改 

再行複審 

送第三位評審 

* 

修正後接受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
寄回修改 

再行複審 

送第三位評審 

* 

修正後再審 
寄回修改 

再行複審 

寄回修改 

再行複審 

寄回修改 

再行複審 
退稿 

不宜接受 
送第三位評審 

* 

送第三位評審 

* 
退稿 退稿 

 

控制重點 

一、稿件送審前需匿名處理。 

二、審查人稿件審查逾期應連絡提醒。 

三、掌握本校學報發行時程，每年共出版二期，分別為每年 1月與 7月。 

法令依據 北商學報徵稿簡則 

使用表單 

一、稿者資料 

二、學報文稿審查意見表 

三、報著作授權同意書 



 

北商學報出版審查作業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過 

審查意見彙整 

通知作者 

審查意見 

審查人 1~3 

審查意見彙整 

一

相關領域編委推薦審查人 

送審 

審查人-2 審查人-1 

編輯委員會依審查

意見決定審查結果 

通知作者修正 

作者於規定期限內回覆修正稿件與修正說明 

送原審查人複審或

送第三位審查 

編委會決定刊登期別 

排版、校稿 

付印、發行、存檔 

審查人-3 

兩位審查意見相左時逕
送第三位審查 

編委檢閱稿件修改情形至完全修正始能刊登 

不宜接受 

修正後接受 

修正後再審 
通知作者期限回覆 

修正稿件與修正說明 

作者投稿 

接受 

通知作者繳交著作授權同意書 

形式審查 

未通過 



 

 


